
班级学生干部选拔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强化班级学生干部（以下简称《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更好

地发挥学生干部在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和素质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和先锋模范作

用，提高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和素质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电子工程

系实际，特定本选拔条例。 

第二条 学生干部从班级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学生中民主评议选举。 

第三条 学生干部在素质教师、专业党支部、团委学生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

工作。素质教师应根据系团委的建议和实际工作情况，认真做好学生干部的选

拔、培养、考核、换届工作。 

第二章 选拔和配备 

第四条 学生干部的选拔条件： 

1. 道德品质优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没有受过任

何纪律处分和通报批评。 

2. 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异，无旷课、迟到、早退现象以及不及格课程。

素质教育项目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 

3.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体魄，在优良学风、班风、寝室风气建设以

及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中表现优良，同学关系融洽，在同学中有较高

的威望。 

4. 工作积极主动，富有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驾驭语言能

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第五条 学生干部的选拔。采取学生自主申报、公开答辩、公示、考核等环

节进行。对于考核确定的学生干部，由专业团队或系团委统一组织岗前培训。 

第三章 管理和考核 

第六条 学生干部采用聘任制，试用期三个月，选拔、审核、培训、试用期

合格的学生干部，报团委学生会备案，由团委学生会统一印制学生干部档案。 



第七条 对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视情况进行调整： 

1、现任学生干部期末考试成绩不在专业排名 1/3 以内或补考后仍有 1 门挂

科（不包括公共选修课），视情况做出调整。经补考后仍有 2 门（含 2 门）以上

不及格课程，将免去其学生干部职位，并及时进行选配。 

2、对于在任期内工作不积极主动，工作效果较差的，或者出现违反校规校

纪现象，免去其学生干部职位，并及时进行选配。 

3、因担任校、系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经本人同意并与其素质教师协商，

可对其班级干部职务进行调整。 

4、因学生干部个人其他方面的原因提出辞去班级干部职务，视情况进行调

整。 

第八条 学生干部的教育、培养、考核在系团委的指导下，由其素质教师具

体组织实施，并把考核情况及时反馈给专业团队党支部、系团委。 

    第九条 同等条件下，对工作业绩突出的学生干部，在评优、团组织推优、

确定发展对象以及助理辅导员、系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选拔等，予以优先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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